人事委托代理协议书

狮人才代字          号

甲方：石狮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（代理机构）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委 托 方）

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、国家人事部《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人发[1996]118号）文件和《福建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》的规定，甲、乙双方经协商一致，订立人事委托代理协议如下：

1、 甲方接受乙方委托，为乙方人员          等    人进行人事代理。
1、甲方为乙方提供下列人事代理服务：人事档案归整保管；接转行政工资关系、连续计算工龄；档案工资调整；大中专毕业生转正定级、职称确认；人才人事政策咨询、指导等。

2、乙方可按需要委托甲方：评审、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；依据档案内容出具办理公证及其他证明材料等。

3、乙方若委托甲方代办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统筹手续，另附协议或在本协议第五条作具体说明。

2、 甲方义务：以党和国家人事人才工作方针政策的有关规定为依据，认真做好乙方人事代理项目中的管理和服务工作；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与乙方联系人事代理工作；尽可能为乙方提供人事管理相关的工作方便。

甲方不负责乙方除本协议规定项目以外的其他管理责任。

3、 乙方义务：按甲方要求，及时提供与委托代理内容相关的材料；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与甲方联系人事代理工作；乙方人员如有工作单位或其他变动，应及时通报甲方。
4、 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：

1、乙方委托甲方代办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，保险费由保险经办机构按人员工资情况核定。乙方应将每年保险费及代办费于该年元月底前交付甲方，逾期未付而引起的责任由乙方承担。

2、

3、
5、 人事代理协议一经签定，即具法律效力。甲、乙双方就特定服务项目而签定的补充协议是本协议的有效附件。任何一方违反协议，另一方均可向上级管理部门申请调解、裁决或向司法机关提请诉讼。

6、 本协议未尽事宜或人事代理相关政策发生变动时，按国家或省委、省政府，省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人才人事有关法律、政策规定执行。

7、 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。

甲  方：石狮市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     乙  方：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地  址石狮市金盛路人力资源大厦     地  址：

电  话：88588700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话：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

